
臺南市南梓實驗小學學習扶助方案獎勵制度實施辦法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學習扶助教學作業要點 

(二) 臺南市南梓實驗小學 113學年度學習扶助方案實施計畫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激發學生學習動機，建立主動學習的態度與行為。 

(二)培養學生自信心與成就感，營造正向學習經驗。 

(三)促進學生檢視自我學習進步歷程，建立自主成長意識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本校一~六年級學習扶助個案學生。 

四、實施辦法： 

(一) 測驗期間： 

1. 上學期國、英、數任一科目成長測驗進步之學生，由教導處統一

發放點心作為獎勵。 

2. 下學期國、英、數任一科目通過篩選測驗之學生，由教導處統一

發放點心作為獎勵。 

(二) 期末表揚 : 學習扶助授課教師每學期依據學生上課參與度及學習表

現核發點數，可於期末公開兌換獎品一份。 

(三) 活動宣導：利用學生朝會、導師時間加強榮譽制度之說明，以激發學

生參與動機。 

五、本辦法經學習輔導小組會議通過後，呈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說明：運用導師時間，加強榮譽制度之說明，以激發學生參與動機。 

 

說明：引導學生施測正向作答，請學生施測數學時，務必寫出計算及題號，

若遇到難題記得做上特殊符號，以便作答完畢後檢查。 



 

說明：學習扶助授課教師每學期依據學生上課參與度及學習表現核發點數，

學生於期末公開兌換獎品一份。 

 

說明：鼓勵學生施測積極作答，篩選測驗通過者頒發點心。 

 


